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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理規劃用地，定期公佈供應量，助民安居 

 

本澳私人樓宇價格高企，公屋成為居民上樓的盼頭，樂見政府提出「夾心階

層住房方案」，致力回應夾心階層住屋需求。 
 
「夾屋」原意是要解決超出經屋申請資格上限，而又負擔不起私樓的這部

分居民的住屋需求，但一直以來，由於經屋供應量對比經屋的需求量相差甚遠，

每次經屋申請都超倍數申請，導致排在隊尾的申請者都成為“陪跑”，故認同將

這部分人也撥入夾心階層。但在取得方式上應多加考慮，採用計分制除了考慮資

產及收入以外，應加入多元的計分元素，綜合考慮，避免令到原先超出經屋申請

資格上限的這部分人成為新的陪跑者。 
 

在夾屋的轉售限制方面，本人認同設有禁售期，但對於禁售期結束後可以

作為私樓在市場上自由買賣存有保留，因為始終是公共資源，公帑不應該被人用

來圖利，早前政府好不容易才通過修改《經屋法》，關了經屋流入私人市場的門，

現在是否又要打開夾屋流入私人市場的窗，值得深思。若果將來夾屋要出售時，

建議可參照將來夾屋的定價，可升可跌，並且政府或夾屋申請者有優先的購買權。 

 

最後，夾屋的供應量又如何呢？這也是社會大眾最關心的問題。雖然政府很

理想地提出五個房屋階梯，包括現在提出的夾心階層房屋以及過去的社屋、經屋，

但如果没有供應，講甚麼屋也没有用。建議政府結合總體城市規劃，制定出綜合

的土地利用規劃，包括社屋、經屋、夾屋、長者公寓、私人住宅以及其它工商業、

公共配套設施等用地的百分比，並定期公佈供應量，讓居民有願景、有藍圖，這

些社屋、經屋、夾屋不一定是馬上能夠建好，但起碼讓市民心中有數，相信對未

來的住屋能更有信心。 
 


